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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每有引人关注的社会事件、 法律问题发生， 律师往往能在第一时间给出提示、 提供服务。 我们为读者采集律师对这些身边事的法

律解析， 让您不用出家门就可享受 “律师服务”。

社区团购农副产品方兴未艾
律师：注意留存凭证防范风险

据 《安徽商报》 报道， 今年以

来在疫情的影响下， 时兴了二三年

的小区团购迎来了快速发展期。

不同群里下单

小区居民玩得溜

“我要十斤鸡蛋、 我要两条草

鱼 、 我要一只土鸡……” 6 月 30

日 ， 合肥文锦新城小区的团购群

里， 居民们正在下订单。 “这个太

方便了， 直接送到家门口。” 居民

陈女士说。

从两三年前开始兴起的居民凑

单， 逐渐发展为小区团购。 而在疫

情封锁小区期间团购迎来了快速发

展期， 田间地头农产品借助团购渠

道直通居民餐桌， 成为城市线上消

费的又一大场景。

“我们群里的东西都是附近农

村的。” 文锦新城居民胡女士介绍。

最初， 她是从邻居那里知道小区有

个团购群。 “当时也是抱着试试看

的心态进去的。” 第一次下单买了

5 斤土鸡蛋， 付了 10 元， “便宜，

鸡蛋也新鲜， 觉得挺不错。” 接着，

胡女士就开始接二连三地在群里下

单， 买肉、 买水果、 买土鸡、 买蔬

菜 ， 到现在她已经成了群里的熟

客， 前后对比她能知道哪个菜最近

贵了， 不过她说基本上团购群里的

货价格变动不太大， 这也是她们一

直在群里团购的重要考量因素之

一。

合肥港澳广场附近多个小区，

居民们对微信群团购这种方式已经

非常熟悉。 在同一个小区， 甚至还

有几个团购群， 彼此之间会分散团

购产品， 不互相冲突。 例如， 在港

澳花园小区， 居民展示手机里的微

信团购群有三个 ， 一个是买水果

的， 一个是买禽蛋等副食的， 还有

一个是专门买坚果等休闲零食的。

每周， 三个群里都会下不同的

单， 基本上家里一周日常所需就可

以买到。

每周两次交货

直供生意忙得很

8 月 1 日早晨 7 点， 席俊龙的

货车停在合肥天鹅湖畔小区南门外

固定位置。 后备箱打开， 十几箱鸡

蛋、 5 筐苹果、 几箱冻玉米， 外加

咸鸭蛋， 就是他带来的货。 早锻炼

和上菜场回来的大妈大叔们， 此刻

正围绕在他的摊位旁， 等待领取几

天前在微信群里订下的鸡蛋。

从皖南亲戚家运到合肥的土鸡

蛋、 咸鸭蛋、 苹果等， 在这个小区

的微信群里成为最受欢迎的产品，

“今天带了 5 筐苹果， 不够。” 席俊

龙说， 上午不断有人问他苹果还有

没有， “下次来要多带点儿。”

每周三、 六早上 7 点， 他会按

照订单量再多带点儿货到天鹅湖畔

南门， 之前在微信群里居民会提交

订单， 他一个个记下来， 然后和其

他小区的汇总， 全部发给亲戚， 由

亲戚负责运到合肥。 在席俊龙的手

机上， 微信群里有 30 多位居民参

与团购 ， 之后还会在群里交流品

质、 口感等， 大家还会评出最受欢

迎的产品 ， 席俊龙会默默记录下

来， 和亲戚进行交流， 调整发货结

构和量。

“干这个四五个月了。” 在今

年疫情之前， 席俊龙是一名物流货

车司机。 春节期间， 亲戚要拉货找

不到货车， 就让他帮忙， 结果他发

现了小区团购这个市场需求。 他回

忆， 整个疫情封锁期间， 他卖出去

300 箱总共 108000 枚鸡蛋。

警惕消费风险

团购凭证要留存

从田间地头直供居民餐桌， 越

来越成为农产品+电商发展的主流

模式。 方便居民， 支持农产品销售

的同时， 除了经营方面面临的再升

级再发展问题， 一些和居民利益相

关的消费问题也随之而来。

“我曾经买的枣和群里描述的

不太一样。” 融创城居民令女士说，

当时 40 元一斤的大枣， 买回家发

现枣肉干瘪， 味道一般， 她选择了

直接退货 ， 之后退出了那个团购

群。

“小区团购是新鲜事物， 消费

者一定要注意防范风险 。 ” 中银

(?肥 ) 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

律师蔡荣凤说， 首先是食品安全问

题， 田间地头直供模式供货来源比

较多 ， 其中也蕴藏着食品安全风

险。 由于小区团购是一个松散的市

场交易行为， 一旦发生纠纷， 谁来

向供货源头主张权利 ， 是小区居

民， 还是中间供货商， 在打官司时

需要明确， 这些都是民事法律中容

易产生纠纷、 分歧的地方。 居民应

主动要求供应商提供检疫证明， 以

保证食品安全以及自己的合法权

益。 线上下单、 线下配送服务， 购

买渠道不断增多， 团购最好选择有

资质的商家， 或经过监管认证的农

户。

为防范可能存在的风险， 小区

居民一定要留存好参加微信群下订

单、 电子支付相关凭证。 根据最高

法的民事诉讼证据新规， 微信聊天

记录、 电子支付凭证等， 都可以作

为直接证据提交法庭。

同时， 蔡荣凤律师也建议， 相

关部门应进一步加强对小区团购市

场的监管， 并研讨后期及时介入处

理的应对举措， 为小区居民提供政

策监管保障。 （郜征）

酒店用餐要收酒杯使用费？ 律师：单方强制收费无效
据 “封面新闻” 报道，8 月 10

日，成都市民邓君的家庭聚会，被一

笔“红酒杯使用费”搅得十分闹心。

投诉：

自带酒多收200元

当天， 邓君一家三口在成都领

地希尔顿嘉悦里酒店的“御蓉”餐厅

吃西餐，并且自带了一瓶红酒。

“一开始， 服务员说需要收取

200 元的开瓶费。 ”对此，邓君并没

有异议。但在开瓶时，大堂经理发现

邓君自带的红酒并不需要开瓶器，

直接可以拧开。 “这个时候，经理就

改口了， 说需要收取的是红酒杯使

用费。 ”邓君说，餐厅给出的收费标

准没有变，依旧是 200 元。但名目从

“开瓶费”变成了“红酒杯使用费”。

餐后结账，“御蓉” 餐厅给出的

账单上，一项“开价杂项目 15%”的

项目后面， 金额对应 200 元。 邓君

说，餐厅解释这就是收取的“红酒杯

使用费”。 除开这 200 元“红酒杯使

用费”，邓君该次消费的菜品总金额

是 876 元，在此基础上，餐厅收取了

15%的 服 务 费 ， 即 菜 品 总 收 费

1007.4 元。最后加上 200 元“红酒杯

使用费”，邓君总计为这次消费支付

了 1207.4 元。

“红酒杯使用费，闻所未闻，生

平第一次听说。 ”邓君告诉记者，这

是他最气恼之处，“餐厅内既没有明

文告示，菜单上也没有注明。不光红

酒杯使用费如此， 加收的 15%服务

费，也没有事先向我作任何告知。 ”

酒店：

没有“开瓶费”

8 月 11 日，记者将邓君所遇之

事， 反馈至成都市青羊区市场监管

所。当日下午，市场监管所有关负责

人带队， 前往成都领地希尔顿嘉悦

里酒店，进一步了解情况。

在酒店的餐厅， 相关负责人坚

持称，在餐厅并没有“开瓶费”这一

收费项目。 而面对记者的追问，“账

单上的‘开价杂项目’是收取的什么

费用？”时，这位负责人则表示，还需

要进一步查实。

记者注意到， 在餐厅的点餐单

上，每一页下面均用中英文标注：以

上价格均以人民币计算 ， 并加收

15%服务费。

西御河市场监管所有关负责人

表示， 接下来还要再与消费者邓君

进一步沟通了解详情。

律师：

收费不合理

四川凡高律师事务所律师林小

明解释，无论酒店是以“开瓶费”还

是“红酒杯使用费”的名目对消费者

收取服务费，都违反了《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的相关规定。

林小明说道，“如果酒店向自带

红酒的顾客收取‘开瓶费’，涉嫌侵

犯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 也就是

变相剥夺了消费者的选择权。”他补

充说，“即便酒店以告示、 声明等方

式对消费者做出类似规定， 对消费者

而言都因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而无效。”

林小明指出， 即便酒店随后将加

收的服务费用更名为 “红酒杯使用

费”，也违反了相关规定。 “首先，酒店

应当为消费者提供消费的便利和器

具， 不应当单独加收酒杯使用费；再

次， 需要确认酒店方与消费者是否就

酒杯使用费达成了合意， 也就是双方

是否同意额外收费且对金额达成一

致；最后，即便消费者默认了加收酒杯

使用费， 但酒店方在要求加收时处于

优势地位， 是以格式条款的方式增加

了消费者义务的 ‘强制交易行为’，属

于无效约定。 ”

林小明介绍，在司法实践中，已有

自带酒水另外加收服务费被认定无效

的判决。 （李媛莉）

教师辞职面临高额索赔
法院：合同约定不能违反法律规定

据 《华西都市报》 报道， 山西

忻州师范学院地理系教师李倩 (化

名) 带薪读博， 并在毕业后与学校

签订 《协议书 》， 回校继续教书 。

一年后， 她因对工作环境不满提出

辞职， 但遭拒绝。

忻州师院于 7 月 6 日向忻州市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提交了新的仲

裁申请书， 要求其赔偿 42 万元。

赔偿数额起争议

李倩于 2008 年硕士毕业到忻

州师范学院工作。 2015 年至 2018

年读博期间， 学校为其正常发放基

本工资， 其中一年为脱产学习。 其

间， 学校给予其生活补贴共计 5 万

元， 并为其报销 34612 元的各类费

用。

2018 年博士毕业后 ， 李倩与

学校签订 《协议书》， 约定为校方

服务满 5 年 ( 2018 ? 7 月 1 日-

2023 ? 6 月 30 日) 后， 方可提出

调动要求。 如提前调离， 须将上述

费用退还学校， 并根据未满的服务

年限， 以每年 5 万元的标准缴纳补

偿费。 2019 年 9 月 25 日， 李倩向

校方提出辞职， 遭到拒绝。

同年 10 月 23 日， 李倩向忻州

市劳动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

要求与学校解除劳动关系。

2020 年 3 月 25 日， 该仲裁委

裁令忻州师院自裁决生效后 30 日

内终止与李倩的劳动关系， 并为其

办理人事关系转移手续。

忻州师院不服这一裁决， 于 4

月 8 日将李倩起诉至法院， 请求法

院判令学校 “不为被告办理劳动人

事关系转移手续”， 并要求李倩赔

偿各项费用共计 51.0504 万元。

但李倩认为， 她只需赔偿学校

为其读博期间支付的 8 万元费用。

对此， 北京工业大学文法学部

教授孙玉荣认为， 忻州师院与李倩

签订的 《协议书 》 与 《劳动合同

法》 第二十二条存在冲突， 即劳动

者违反服务期约定的， 应当按照约

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 违约金

的数额不得超过用人单位提供的培

训费用。 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支付

的违约金不得超过服务期尚未履行

部分所应分摊的培训费用。

校方提新仲裁申请

李倩和校方就赔偿金额以及人

事关系转移等事宜， 多次调解和协

商无果。 李倩提出， 忻州师院在教

职工离职赔偿上不应采取多重标

准， “要我赔偿 51 万元， 但是在

我之前离职的人远远少于这个数

目。”

李倩称， 忻州师院于 2020 年

8 月 19 日召开了院长办公会 ， 决

定执行 “为其办理劳动人事关系转

移手续” 的仲裁裁决， 按照程序来

办理。

而赔偿费用方面， 将按照此前

忻州师院于 7 月 6 日向忻州市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院提交的新的仲裁申

请书， 要求其赔偿 42 万元。

律师：自订规则不能违法

据李倩介绍， 校方要求其赔偿

42 万元， 计算方式源于她读博期

间的学费 、 住宿费和往返车费

34612 元 ， 脱产学习期间的工资

45892 元 ， 生活补贴 50000 元

， 共计 13.0504 万元； 读博结束后

未满服务期 3 年补偿费 ： 3 年×5

万=15 万元； 评为副教授未满服务

期补偿费： 3.5 年×4 万=14 万元。

忻州师院 2018 年 6 月颁布的

《忻州师范学院教职工离职管理暂

行办法》 写明： 经学院主要领导或

院长办公会议研究批准离职的， 应

按以下规定办理完补偿手续后， 方

可办理离职手续。

“学校方面不能依据其 ‘自订

规则’ 来要求他人遵守或者对抗生

效裁决的执行。” 上海申浩律师事

务所王莉律师称， 人事劳动关系的

解除， 如果已经有了生效裁决的依

据， 当事方就应当无条件执行。 忻

州师院认为李倩需向学校赔偿违约

金， 可另行启动法律程序维护其合

法权益。

一般情况下， 签署协议是否等

于默许赔偿规定 ？ “两者并不冲

突， 这要看合同是否合法有效 。”

北京市盈科 (深圳) 律师事务所翟

振轶律师表示， 不管是劳动合同还

是一般的合同， 只要是违反法律、

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就会导致合同

失效， 即使签订合同时是自愿的，

是双方意思的真实表示。

合同失效具有溯及力， 合同自

始无效。

所以 ， 归根结底还是 《协议

书》、 《晋升职称协议书》 及 《离

职管理暂行办法》 这三份文件涉及

到的规定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

（宋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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